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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１１６０６．１７—１９８９《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总则、电源频率与电压试

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温度变化试验、恒定湿热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试验、磁场试验、气压试验、

沙尘试验、长霉试验、盐雾试验、低温贮存试验、高温贮存试验、跌落试验、碰撞试验各部分内容。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１１６０６．１７—１９８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中“试验”改为“条件试验”；“试验方法”改为“试验程序”。

———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中“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改为“范围”，取消原“不适用”部分；修改了表１

中规定的温度、相对湿度、振动、电源频率的允差和运输贮存等有关值。

———修改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中电源频率的允差为额定值的±２％；增加“试验程序２”电压与频率

组合。

———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３～１１６０６．８、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４～１１６０６．１５中第２章标题改为“试验分组”及表

中内容与总则中规定一致。

———修改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３～１１６０６．４中“试验持续时间”，取消１ｈ挡，增加８ｈ、１６ｈ两挡；原第

４章取消，其内容归入第３章中；修改了原５．３中“将仪器放入试验箱（室）内并通电，……”改

为“将经预处理的仪器，在不通电……”。

———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５中“试验持续时间”由原来的２ｈ、４ｈ、８ｈ改为１ｈ、２ｈ、３ｈ。

———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６中３．１４电阻率改为电导率，原电阻率在电导率后加括号；增加了“仪器不

应受到来自试验箱（室）内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及对试验箱（室）容积的要求。

———在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７中增加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４的内容；删除原３．１．６内容，增加“仪器不应

受到来自试验箱（室）内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的内容；增加了对恢复时间的规定，一般为１２ｈ

（或２４ｈ）以上。

———在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８中增加了对试验设备的要求。

———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９中“磁场强度”改为“磁场强度要求”。

———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０中２．２内容改用“表”表示，将括号内 ｍｍＨｇ改为 ｍｂａｒ，并增加了海拔高

度；增加“预处理”条款；修改条件试验中仪器启动时间，改在气压达到规定值后启动；增加“气

压变化试验方法”。

———调整了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１中第２章试验条件，将３种条件按程序排列；试验用沙尘除Ｌｃ与原

标准材料相同，但比例有差异外，其余均作了修改。３种沙尘试验的温度和相对湿度一致，修

改了Ｌｃ的温度、湿度，温度由原来５５℃±２℃改为１５℃～３５℃，相对湿度小于５０％改为４５％

～７５％；试验持续时间仅对Ｌｂ作了调整，分为６ｈ、１２ｈ、２４ｈ３挡；对试验箱（室）的要求，根据

３种不同的试验提出不同的条件。

———在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２的范围中增加了适用于评定零、部件在霉菌生长条件下的长霉程度；增

加了宛氏拟青梅和绳状青梅两菌种；在试验程序中增加了小试样的试验和检查；取消４．３．４有

关试样规定和长霉等级评定的规定；取消附录Ａ培养霉菌用的各种培养剂。

———在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３的范围中增加“适用部分”；将“盐溶液”改为“试验溶液”；增加“预处理”；

考虑到对仪器做试验，在恢复中增加了“按有关标准规定的其他恢复条件和恢复时间”的内容。

———在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４～１１６０６．１５中增加了“对试验设备要求”内容；在预处理中增加了“对初

始检测的要求”；修改了“恢复条件”，明确了“待温度稳定后将包装件取出，在正常环境条件下

恢复２４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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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６中表１作了修改，条件已包括其内，原３．２．２取消；增加“初始检测”和

“倾斜跌落次数”；增加“条件试验”和“相关标准应给出的信息”。

———对原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７中“试验等级”改为“严酷等级”。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析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分析仪器研究所、北京北分瑞利分析仪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精密科

学仪器有限公司分析仪器总厂、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雷磁仪器厂、重庆川仪九厂、南京分析仪器

厂有限公司、成都仪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心怡、马雅娟、刘沛华、张海波、王巧梅、胡体宝、郑文萍、余永惠。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１～１１６０６．１７—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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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仪 器 环 境 试 验 方 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的总则及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分析仪器（以下简称仪器）在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过程中，为保证产品质

量和制定产品标准时，所需仪器环境试验的选择。

２　总则

２．１　适用性

本总则适用于所有仪器，规定了仪器的环境条件分组、参比工作条件、试验项目、环境条件分组的选

择、试验步骤和试验顺序。

２．２　环境条件分组

仪器按使用条件和运输流通条件分为以下４个基本组别（详见表１）：

Ⅰ组：环境温度和湿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通常指具有空调设备的可控环境。本组适用于精密

仪器。

Ⅱ组：仅将环境温度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通常指具有一般保温供暖及通风的室内环境。本组适用

于实验室仪器。

Ⅲ组：环境温度和湿度都不受控制，通常指无保温供暖及通风的室内环境。本组适用于工业过程

仪器。

Ⅳ组：环境温度和湿度都不受控制的较恶劣环境，通常指有遮蔽或无遮蔽的室外环境。本组适用于

室外使用仪器。

２．３　参比工作条件

参比工作条件的参比值、范围和允差见表２。

在不产生异议的情况下，允许在温度为１５℃～２５℃、相对湿度为４５％～７５％、大气压力为８６ｋＰａ～

１０６ｋＰａ、电源电压为２２０Ｖ±２２Ｖ、电源频率为５０Ｈｚ±０．５Ｈｚ的条件下试验。

２．４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有：电源电压与频率试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温度变化试验、恒定湿热试验、交变湿热试

验、振动试验、磁场试验、气压试验、沙尘试验、长霉试验、盐雾试验、低温贮存试验、高温贮存试验、跌落

试验和碰撞试验共１６项。

２．５　环境条件分组的选择

２．５．１　产品标准应按２．２选择环境条件分组，若某一影响量（一般仅为一个）与规定组别的环境条件不

完全一致时，应在产品标准中另行规定。

２．５．２　当对大型产品进行整机试验不可行时，有关标准要规定对那些关键部分或部件进行试验。

２．５．３　表１中所列试验项目是仪器应做项目。特殊情况，按有关标准规定或由供需双方商定。

２．６　试验步骤

每一项试验通常包括下列内容（特殊项目例外）：

ａ）　预处理（必要时）；

ｂ）　初始检测（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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